附件1

青岛市即墨区应急局2022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部门
	权责清单事项
	抽查事项
	抽查内容
	抽查比例及频次
	检查部门
	检查依据

	1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工矿（非煤矿山）商贸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
	对机械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
	1.高温熔融金属作业防护情况。

2.安全风险较高场所监测报警装置和防爆装置设置情况。

3.从业人员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。

4.涉爆粉尘管理情况（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产执法6项重点检查事项）。

5.应急预案、应急器材和应急演练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五条。

2.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

	
	
	
	对建材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
	1.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情况。

2.组织保障、管理制度和责任制落实情况。

3.从业人员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。

4.有限空间作业管理情况（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执法检查4项重点事项）。

5.应急预案、应急器材和应急演练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五条。

2.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对纺织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
	1.汽化室、燃气贮罐、储油罐、热媒炉设置和布局情况。

2.涉爆粉尘管理情况（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产执法6项重点检查事项）。

3.危险品储存安全措施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五条。

2.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

	
	
	
	对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产情况的行政检查
	1.粉尘防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、落实情况。

2.粉尘爆炸风险清单和辨识管控信息档案。

3.粉尘爆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台账。

4.粉尘清理和处置记录。

5.粉尘防爆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记录。

6.粉尘爆炸危险场所检修、维修、动火等作业安全管理情况。

7.安全设备定期维护保养、检测或者检查等情况。

8.涉及粉尘爆炸危险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情况。

9.应急预案的制定、演练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五条。

2.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6号）第二十三条。

3.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

	2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监督检查
	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监督检查
	1.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情况。

2.有限空间辨识及管理台账、检测记录情况。

3.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情况。

4.应急救援演练、专项安全培训等情况。

5.与承包单位有限空间作业的协调管理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9号，2015年5月29日修正）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。

	3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
	对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
	1.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情况。

2.组织保障、管理制度和责任制落实情况。

3.从业人员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。

4.有限空间作业管理情况。

5.高温设备安全保护措施配备情况。

6.安全风险较高场所监测报警装置和防爆装置设置情况。

7.液氨使用安全情况。

8.涉爆粉尘管理情况。

9.应急预案、应急器材和应急演练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五条。

2.《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6号，第80号修正）第二十二条。

3.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

	4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
	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情况的行政检查
	1.安全培训经费投入和使用情况。

2.制定安全培训制度、年度培训计划并实施，建立安全培训管理档案情况。

3.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检查。

4.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五条。

2.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号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二十六条。

3.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4号，2013年8月29日第一次修正,2015年5月29日第二次修正）第三十条。

	5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危险化学品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
	对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的行政检查
	1.安全生产许可情况。

2.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情况。

3.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教育情况（人员培训和持证上岗情况）。

4.编制事故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情况。

5.外包工程管理情况。

6.劳动防护用品佩戴和使用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五条。

2.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44号）第六条。

	
	
	
	对一般危险化学品经营的行政检查
	1.经营许可证情况。

2.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。

其他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。

3.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建立情况。

4.经营和储存场所、设施、建筑物符合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情况。

5.编制事故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情况。

6.劳动防护用品发放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五条。

2.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44号）第六条。

3.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5号）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。

	6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监督检查
	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监督检查
	1.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情况。

2.危险化学品储罐区和储存仓库可燃气体及有毒气体报警系统、安全仪表连锁系统（SIS）、紧急停车系统（ESD）、视频监控系统、液位上下限报警系统、容器超压报警系统、紧急切断装置、安全阀切断阀、泄压排放系统、万向管道充装系统、防爆电气设备、冷却降温设施等安全运行情况。

3.按标准分区分类储存危险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罐区装卸安全管理等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六十五条。

2.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0号）第三十条。

	7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生产、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督检查
	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的行政检查
	1.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许可、备案制度的执行情况。

2.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。

3.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情况。

4.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教育培训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45号，2016年2月修改）第三十二条。

2.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、经营许可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号）第四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五条。

	8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危险化学品登记情况的监督检查
	对危险化学品登记情况的监督检查
	1.危化品登记证书的有效性。

2.危化品登记证书载明情况和实际情况的一致性。

3.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、安全标签配备使用情况。

4.危化品管理档案建立情况5.应急咨询电话设立情况。
	根据监管需要确定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344号）第六条。

2.《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3号）第二十四条。

	9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
	对烟花爆竹零售的行政检查
	1.主要负责人参加培训情况。

2.销售人员安全知识教育情况。

3.经营许可证合法有效情况。

4.零售场所安全管理情况。

5.零售场所规章制度建立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93号）第二十九条。

2.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号）第四条。

3.《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4128-2019）

	
	
	
	对烟花爆竹批发的行政检查
	1.安全许可情况。

2.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情况。

3.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建立及落实情况。

4.从业人员培训及持证上岗情况。

5.流向管理情况。

6.仓储库房建设合规性情况。

7.“三同时”落实情况。

8.应急预案、应急器材和应急演练情况。

9.风险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93号）第二十九条。

2.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号）第四条。

3.《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4128-2019）

	10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的监督检查
	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的监督检查
	对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编制、发布、备案、教育培训及演练情况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九十七条第（二）项。

2.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08号）第八条第三款。

3.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17与）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六条。

4.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341号）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、第三十六条。

	11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的监督检查
	一般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检查
	依据地震小区划结果、全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等进行抗震设防情况
	按照中国地震局统一规定执行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。

2.《山东省防震减灾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一条。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12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地震应急工作的监督检查
	对地震应急工作的监督检查
	依法开展地震应急工作的情况
	按照中国地震局统一规定执行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五款、第七十五条。

2.《山东省防震减灾条例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、第五十八条。

	13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的监督检查
	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的监督检查
	事故发生单位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采取的具体举措及成效。
	事故单位抽查比例不低于1%，事故发生后1年内检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第三次修正）第八十六条。

2.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3号）第三十三条第二款。

	14
	区应急管理局
	对安全培训机构开展安全培训活动情况的监督检查
	对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机构的开展安全培训活动情况的行政检查
	1.具备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要的条件的情况。

2.建立培训管理制度和教师配备的情况。

3.培训大纲、建立培训档案和培训保障的情况。

4.培训收费的情况。
	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%，每年抽查1次
	区应急管理部门
	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4号，2013年8月29日第一次修正,2015年5月29日第二次修正）第二十九条。


